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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一题：《税务条例》第３９Ｅ条  

 

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９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为今日（一月十九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林大辉议员的提问和财经

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： 
 

问题： 
 

  有业界人士指出，税务局对《税务条例》第３９Ｅ条（下称「第３９

Ｅ条」）的诠释及执行，对工商企业的经营造成极大影响，但财经事务及

库务局局长（下称「局长」）却拒绝修改该条文，亦未有安排与本人会面

商讨第３９Ｅ条的问题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 

（一）鉴于本人曾分别于二○一○年十一月八日和二十二日及十二月一日

致函局长，以及透过本人的办事处多次致电局长办公室要求会面商讨第３

９Ｅ条的问题，但一直未能成功获得局长安排会面，局长不与本人会面的

原因为何，以及当局有否评估这是否局长与立法会议员保持良好沟通的恰

当和有效的做法；如有评估，结论为何；如没有评估，原因为何，以及会

否进行评估； 
 

（二）鉴于局长于二○一○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答复本会议员的补充质询时

表示，他本人透过不同的机会与业界进行很多很详细的沟通，并与业界面

对面沟通很多次，但局长却没有安排与作为工业界（工业界（第二））的

立法会代表的本人会面，当局有否评估局长在十一月二十四日的说法是否

含有误导议员的成分，以及对本人存在不公平的情况；如有评估，详情为

何；如没有评估，原因为何；及 
 

（三） 本届政府会否考虑为了发展本港经济和持续提升中小型企业的竞

争力而启动其他机制去检讨第３９Ｅ条的问题；如会，详情为何；如否，

是否准备将检讨工作交由下一届政府处理？ 
 

 



答复： 
 

主席： 
 

  就问题第（一）至（三）部分，我的答复如下： 
 

  在过去一年多，就林大辉议员和其他议员在立法会所提出有关放宽

《税务条例》第３９Ｅ条的连番质询，我已先后多次作出回复，并清楚阐

述当局的立场。而在二○一○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就林大辉议员的口头质

询，我已作出非常详尽的回复，明确指出我们已就有关课题作出检讨，结

论是认为没有足够理据放宽现时第３９Ｅ条的限制，并已详细阐释我们认

为不能放宽有关限制的原因。在检讨过程中，我们已考虑工商界、会计界

以及税务专家就此课题提出的意见。 
 

  一直以来，政府当局均十分重视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良好关

系，亦十分乐意向立法会阐释政府的各项施政方针和政策，听取立法会议

员的宝贵意见。事实上，就林大辉议员有关放宽《税务条例》第３９Ｅ条

的建议，我们已在立法会的议事堂上作出多次讨论。就林大辉议员的会面

要求，我不但曾于二○一○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作出书面回复，亦在接获林

大辉议员二○一○年十二月一日的信件后，与林大辉议员进一步沟通，再

次阐述我们就第３９Ｅ条的立场。 
 

  因应林大辉议员对这问题的关注，我在此再次重申，基于香港税制既

有的「地域来源征税」和「税务对称」等基本原则，我们认为没有足够理

据放宽现时第３９Ｅ条的限制。从税务角度而言，「来料加工」和「进料

加工」两者在经营方式、法人资格、货物所有权、生产设备以及参与在内

地的制造活动的程度等各方面均有实质上的分别。 
 

  在「进料加工」模式下，从事「进料加工」的港资企业只是从事买卖

货品的贸易活动，所以只会就其进行的贸易活动所产生的应课税利润缴纳

香港利得税。有关的机器或工业装置是完全由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内地企

业用于其制造活动上，有关利润亦是完全源于内地，须全数在内地课税，

而香港企业既没有参与内地的制造活动，亦没有源于内地制造活动的利

润，香港税务局不会向香港企业征收与内地制造活动有关的利得税，亦不

会就只与制造活动有关的机器及工业装置提供折旧免税额。假若我们为该

等机器及工业装置在香港提供折旧免税额，可能被视为鼓励转让定价，影

响香港和其他税收管辖区（包括内地）的征税权利，这将有违国际上处理

转让定价的原则和指引，使香港被视为损害其他税收管辖区利益的地方。 

完 


